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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二战后的战争赔偿问题之解决上，日本与缅甸成为首批创造性地适用

《旧金山和约》赔偿条款的国家。在缅甸并非《旧金山和约》缔约国的情况下，日本在前期

接触中做出让步，令广义的《旧金山和约》劳务赔偿原则成为双方的谈判基础。随后的正式

谈判中，日本提出经济合作与赔偿一体化方案，并同意载入赔偿再协商条款，满足了缅甸的

平等待遇要求，遂完成谈判。以此为范例，日本同东南亚建立起以赔偿与经济合作为纽带

的政治经济关系。这一纽带，因为其补偿性质而改善了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也因为其

逐利的目标而为此后东南亚反对日本经济入侵埋下了伏笔。同时，日本沿着美国分离中日

经济关系之路，加强同东南亚关系，令亚太两极格局走向固化。
关键词 旧金山和约 缅甸 日本 战争赔偿 经济合作

20 世纪 50 年代初，日本的东南亚①政策陷入困境，主要障碍之一便是战争赔偿问题②。在对东

南亚国家交涉过程中，为了振兴出口和发展经济，吉田茂政府一再表示要解决赔偿问题，但同时固执

地援引《旧金山和约》( 以下简称《和约》) 的劳务赔偿原则，引起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的不

满。经过多番交涉，日本同《和约》非缔约国的缅甸最先解决了赔偿问题。这不仅反映了日本在维持

自身经济发展和对东南亚赔偿困境间的政策选择，也体现出日缅关系在《和约》效力有限之情况下的

适应性调整。
在日本对东南亚赔偿问题③上，相较于菲律宾与印尼，缅甸具有两大特殊性: 其一，缅甸是第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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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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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课题“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编年史”( 批准文号:

18JJD770002) 的阶段性成果。
战后初期，“东南亚”所辖地域，不仅包含现在地理意义上的东南亚，还包括南亚地区。本文中的“东南亚”的内涵是狭义的，

不包括南亚。
战争赔偿，是指由于战争行为，战败国向战胜国提供金钱、劳务、生产品等作为补偿。在日本所履行的赔偿中，只有日本对

缅甸、菲律宾、印尼和南越的补偿行为被认定为正式赔偿。除正式赔偿外，还有两种赔偿形式，一种为临时赔偿。最初形式

是拆迁赔偿，即盟军占领日本初期所实施的对中国、菲律宾等国的赔偿形式。日本独立以后，临时赔偿在形式上和目的上

均发生了变化。日本主要以打捞沉船等劳务形式来补偿菲律宾、印尼等国，以此推动同这些国家的赔偿谈判进程。另一种

是准赔偿，即在非直接依据《旧金山和约》第 14 条的情况下，通过有偿或无偿贷款提供经济援助，来补充赔偿之不足。需要

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赔偿只限定于国家间的赔偿行为。
有关日本对东南亚赔偿问题的研究，可参见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 从终战到媾和》第 1 卷，东洋经济新报社 1984 年

版( 此书在日缅赔偿问题上的价值在于大篇幅介绍了日缅赔偿协议的实施情况) ; 大野拓司:《战争赔偿与和平协议: 1945 年到

1956 年间的菲日关系》( Takushi Ohno，War Ｒeparations and Peace Settlement: Philippines-Japan Ｒelations，1945 －1956) ，团结出版

社(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86 年版; 吉川洋子:《日菲赔偿外交交涉研究( 1949—1956) 》，劲草书房 1991 年版; 永野慎一

郎、近藤正臣编:《日本的战后赔偿: 亚洲经济合作的起点》，劲草书房 1999 年版; 宫城大藏:《围绕印度尼西亚赔偿的国际政

治》，《一桥论丛》第 125 卷，2001 年第 1 期; 仓泽爱子:《战后日本与印度尼西亚关系史》，草思社 2011 年版; 张民军:《日本战争

赔偿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 陈奉林:《冷战时期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探索》，《世界历史》200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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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本解决赔偿问题的国家; 其二，缅甸是“三无”国家，即没有出席旧金山和会，没有签署、批准《和

约》。第一个特殊性已经得到学者的关注，如缅甸学者马敏季( Ma Myint Kyi) 在《1948—1954 年的缅

日关系: 战争赔偿问题》一文中立足缅甸立场，从经济角度诠释了缅甸率先同日本解决赔偿问题的原

因。① 至于第二个特殊性，在 2000 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解密有关日本对缅赔偿问题的相关档案

前，受限于可资利用的史料文献②，既往的研究者对此重视不足，往往只是将缅甸的“三无”特性作为

论述 1954 年日缅两国有关战争赔偿问题谈判的背景，而没有充分挖掘这一身份所带来的问题。③ 而

且，令人遗憾的是，据笔者所见，2000 年解密的这批日本档案尚未得到利用。同时，前人研究对于日

本赔偿政策的解读也没有很好地把握住其中的东南亚与美国因素。鉴于此，本文拟主要运用日本对

缅赔偿问题档案，辅以英美等国档案及报刊资料等史料，从缅甸的“三无”身份切入，探究在《和约》

缺乏普遍适用性的情况下，日本同缅甸解决赔偿问题的历程，厘清日本赔偿政策的演变及缘由，并揭

示日缅赔偿问题解决的影响与意义。

一、《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赔偿问题的缘起

二战后初期，随着冷战的兴起，国际格局与地区秩序的形成及演变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内容。从过

往的经验来看，战胜国大多会召开诸如媾和与安排战后国际秩序的会议，并形成以和约为基础的国际

体系。如一战后经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国际社会确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是，二战后的亚

太地区并没有诞生类似的国际体系。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冲突，美苏在战后安排上发生对立。结

果，由美国主导所订立的《旧金山和约》未能成为亚太地区普遍适用的条约。亚太地区由此走向两极格局。

两极格局对于日本的战后经济发展计划产生了冲击。日本原本试图优先恢复与中国的关系，通

过构建密切的中日经济关系，来促进日本的复兴。④ 但是由于东亚冷战的发生与升级、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的爆发，美苏两大阵营在东亚地区展开激烈较量。盖源于此，美国调整对日媾和

政策⑤，在排除中国的情况下，召开了对日和会。随后，日本被纳入西方阵营，其基于中日关系的经济

复兴计划因而落空，亟须寻找中国以外的替代市场。⑥

东南亚因为其丰富的资源与潜在的市场成为日本重视的对象。⑦ 日方高层几次三番向关西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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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敏季:《1948—1954 年的缅日关系: 战争赔偿问题》( Ma Myint Kyi，Burma-Japan Ｒelations 1948 － 1954: War Ｒeparations
Issue) ，东京大学 1988 年博士学位论文。
当时的研究者只能使用当事人的回忆录、口述史料及日本外务省所发行的一个关于 1954 年日缅赔偿谈判过程概要的小册

子。可参见日本外务省亚洲局第四课《关于赔偿及经济合作的日缅谈判记录》，1955 年 4 月，东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就日缅赔偿问题，除马敏季的论文外，其他的已有研究多只是在述及日本对东南亚赔偿或外交时简要提及日缅谈判结果和

过程。可参见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 1945—1994)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版; 唐纳德·米赛金斯《自1940
年以来的日缅关系》( Donald M． Seekins，Burma and Japan Since 1940: From ＇co-prosperity＇ to ＇quiet Dialogue＇) ，尼亚斯出版社

2007 年版。不过，日缅赔偿问题此后再起波澜。根据 1954 年《日缅赔偿协议》的“再协商条款”，两国于 1959 年到 1963 年

又重新检讨赔偿问题。张绍铎应用日本外交史料馆档案对日缅赔偿再协商问题做了翔实的研究。可参见张绍铎《中日对

缅经济外交的争夺战( 1960—1963) 》，《国际观察》2015 年第 5 期。
波多野澄雄、佐藤晋:《现代日本的东南亚政策( 1950—2005)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2007 年版，第 3 页。
有关美国对日媾和政策，可参见崔丕《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年版。
波多野澄雄、佐藤晋:《现代日本的东南亚政策( 1950—2005) 》，第 5 页。
郭炤烈:《日本与东盟关系的历史及现状》，亚洲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学者系列第 102 号( V． Ｒ． F． ) ，1983 年 12 月，第 25
页。



日本和缅甸关于战争赔偿的交涉

人士表明推动日本向东南亚地区发展及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关系的意图。① 值得注意的是，战败

后的日本由于土地荒芜以及失去朝鲜半岛、台湾岛两个粮食供给地而陷入了饥荒。为此，日本在强

化粮食自给的同时，努力寻求扩大粮食进口渠道。② 而在二战前及战后初期，缅甸曾是世界上最大的

大米出口国。1949 年，缅甸首次向日本出口了 7 万吨稻米。此后，缅甸对日稻米出口量稳中有升，在

50 年代初基本保持着每年约 16 万吨的规模。③

就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而言，虽然战后初期双方外交关系中断，但仍维持着一定的经贸关系。
只是这组关系在 1947 年 8 月 15 日以前处于驻日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 GHQ) 的管理之下，若无盟

总的事前批准，日本不能同海外进行任何进出口活动。④ 因此，严格来讲，这一时期日本与东南亚的

经贸关系是美国与东南亚关系的附属物，而非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政府间联系。因而，待日本恢复

独立以后，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双方的经贸往来是否还能顺畅，存在不确定性。故日本需要重

建同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
当然，倘若能争取到东南亚国家与会，旧金山和会或许是一个处理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上佳场

所。不过，历史证明，这次和会未能起到相应的作用。一方面，出席者不全。1951 年 7 月起，美国政

府先后向相关各国发出参会邀请。在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国”、老挝和柬

埔寨等国收到了会议邀请。⑤ 但英属殖民地马来亚、新加坡等国，以及战败国泰国不在受邀之列。越

南民主共和国( 北越) 也被排除在外。⑥ 另一方面，受邀国菲律宾、印尼和缅甸均表示反对《和约》。⑦

在《和约》草案的消息传到菲律宾后，当地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⑧ 最终，菲律宾和印尼虽然出席

了和会，但没有批准所签署的《和约》。⑨ 缅甸出于对中国的顾虑、同印度保持一致，以及反对有关赔

偿的规定等原因，没有出席和会。瑏瑠 同时，由于中国的缺席和苏联的拒签，《和约》的外在效力显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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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史综合年表”编委会编:《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史综合年表》，龙溪书社

2003 年版，第 22、24 页。
《吉田茂第 13 回国会施政方针演说》，1952 年 1 月 23 日，《世界与日本数据库》，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

究所田中明彦研究室。
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史综合年表”编委会编:《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史综合年表》，第 31 页。
奥和义:《战时与战后复兴期的日本贸易( 1937—1955) 》，《关西大学商学论集》第 56 卷，2011 年第 3 期，第 27 页; 早稻田大

学亚太研究中心“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史综合年表”编委会编:《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史综合年表》，第 7 页。
《旧金山的冷战 印度不参加和会》，《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1 年 8 月 27 日，第 1 版。
中野聪:《赔偿与经济合作: 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再形成》，后藤乾一编:《岩波讲座·东南亚史8·国民国家形成的时代》，岩波

书店 2002 年版，第 285 页。
《驻缅甸大使致国务卿》( “The Ambassador in Burma ( K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1 年 7 月 21 日，美国国务院编:《美

国对外关系，1951》( The Foreign Ｒ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51) 第 6 卷，美国政府印刷局 1977 年版，第 1218—1220 页; 《缅

甸拒绝对日媾和草案》，《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1 年 7 月 25 日，第 1 版; 《对日媾和与太平洋诸国》，《朝日新闻( 朝

刊) 》( 东京) 1951 年 7 月 28 日，第 1 版;《菲律宾国内反媾和游行》，《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1 年 8 月 3 日，第 1 版。
《对日媾和与太平洋诸国》，《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1 年 7 月 28 日，第 1 版。
《印度尼西亚政府就对日和约的态度》( “Attitude of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towards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1951 年 9
月 13 日，保罗·普雷斯顿，迈克尔·帕特里奇主编:《英国外交文件集: 外交部机密报告和文件，第 5 部分，1951—1956，系列

E，亚洲》( Paul Preston，Michael Partridge，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Ｒ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V，From 1951 through 1956，Series E，Asia) 1951 年第 2 卷，美国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8—340
页;《对日媾和与太平洋诸国》，《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1 年 7 月 28 日，第 1 版。
《驻缅甸大使致国务卿》( “The Ambassador in Burma ( K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1 年 8 月 21 日，《美国对外关系，

1951》第 6 卷，第 1281 页;《外交部陈家康司长就缅甸政府拒绝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事与缅甸驻华代办吴辟谈话记录》，

1951 年 8 月 27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 105 － 00088 － 03; 梁志:《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的中缅关系再探讨》，《中

共党史研究》201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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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分。会后，菲律宾、印尼和缅甸三国坚持先赔偿后建交的原则，均未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日本

若要与东南亚国家建交，巩固和扩大同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就势必要首先解决战争赔偿问题。
《和约》中就赔偿问题的规定偏袒日本，存在内在缺陷。《和约》第 14 条规定: “兹承认，日本应

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承认，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

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因此，日本愿尽速与那些愿意谈

判而其现有领土曾被日军占领并曾遭受日本损害的盟国进行谈判，以求将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

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该盟国利用……当需要制造原料时，应由各该盟国供给，借免以任何外

汇上的负担加诸日本。”①概言之，《和约》允许日本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以劳务方式履行赔偿，且消除

了日本的外汇负担。由此，日本可在不背负沉重赔偿压力的情况下恢复和发展经济。这对于受害国

而言，难言公平。此外，劳务赔偿的执行在技术上亦存在很大难度，特别是劳务价值的计算。②

在对东南亚的赔偿问题上，日本的政策呈现出自利性特征，即援引《和约》第 14 条的规定，严格

坚持劳务赔偿原则，不以金钱、产品进行赔偿。1951 年 9 月末，日本政府决定设置关于赔偿问题的相

关部门间的联络会议，由外务省、经济安定本部、大藏省及通产省等各部门官员组成赔偿碰头会，来

就对外战争赔偿的基本方针及具体的实施策略进行联络调整。之后，日本政府确立了有关赔偿问题

的四项原则: 在日本财政负担能力范围内提供劳务赔偿; 劳务赔偿仅在日本有余力的情况下提供; 在

不造成日本背上外汇负担的范围内提供劳务赔偿; 在劳务赔偿的过程中所承接的加工，不能阻碍日

本的正常出口。③

《和约》赔偿条款的外在效力不足与内在缺陷大幅增加了日本达成目标的难度。《和约》既没有

规定赔偿的对象，也没有规定具体的赔偿数额，只规定将赔偿问题交由索赔国与日本双边协商决定。

换言之，在东南亚诸国强烈反对《和约》第 14 条的劳务赔偿原则下，日本处理对东南亚赔偿问题面临

着两大难题: 其一，《和约》对于非缔约国家的效力问题; 其二，在效力范围有限的情况下，《和约》在

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日本处理赔偿问题。故日本在与东南亚国家谈判时，必然要对赔偿政策做出调整

并采取更为灵活的策略。

二、日缅关于劳务赔偿原则的前期交涉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的西侧，二战期间曾遭到日军的侵略与占领，蒙受大量人员和财产损失。④ 基

于《和约》的规定，日本应尽速与愿意谈判而其现有领土曾被日军占领并曾遭受日本损害的缅甸就赔

偿问题展开谈判。同时，缅甸不是《和约》的缔约国，并不受《和约》赔偿条款的约束。鉴于此，日本

如何令缅甸接受《和约》的劳务赔偿原则，成为此后双方交涉的焦点。

48

①

②

③

④

《对日和约》，1951 年 9 月 8 日，《国际条约集( 1950—1952)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40—342 页。
吉田茂:《回想十年》第 3 卷，白川书院 1983 年版，第 161—165 页。
吉田茂:《回想十年》第 3 卷，第 161—162 页。
缅甸主张的战争损失情况如下: 财产及诸设施的损失达 126 亿 7500 万卢比( 26 亿 6175 万美元) ，作废军票的损失为 56 亿

2300 万卢比( 11 亿 8083 万美元) ，合计 182 亿 9800 万卢比( 38 亿 4258 万美元) 。可参见《缅甸的战争损失主张》，日期不

详，《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关于赔偿再协商的双方合意备忘录·调查资料》，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 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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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和会后，日缅关系①未能取得进展。缅甸本有意与日本建交。1951 年 10 月 2 日，缅甸外

长藻昆卓( Sao Hkun Hkio) 在议会发言中称: 日本早晚会成为亚洲强国，如不与日本维持友好关系，

是不明智之举。② 但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缅甸对于日缅建交一事趋于消极。特别是印尼国内围绕

《对日和约》等问题所产生的政治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对缅甸政府的态度产生了消极影响。1952 年 5
月 17 日，印尼决定无限期延迟批准《和约》。③ 及至 1954 年 8 月 11 日，缅甸工业部长兼代理外长吴

觉迎( U Kyaw Nyein) 访日前曾与日本驻仰光总领事小长谷绰谈及出访前的心境。吴觉迎提到了令

其担忧的两个失败例子，其一便是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 Ahmad Subardjo) ④签署《和约》。⑤ 此后，缅

甸便将赔偿问题与《日缅和约》的缔结、建交问题捆绑在一起，以此为条件来谋求赔偿问题的解决。⑥

在对缅赔偿问题上，日本起初持谨慎态度，一直在试探缅甸政府的意向，而未采取切实推动谈判

的行动。相较于 1952 年初日本向菲律宾派出前大藏大臣津岛寿一为首的赔偿使团，⑦日本对缅的使

节派遣动作则较为迟缓，最初级别低、授权也不充分。简言之，日本意图优先处理对菲律宾的赔偿问

题，而相对忽视对缅赔偿问题，更遑论对缅甸做出实质性让步。具体而言，在前期交涉中，日本政府

坚持由驻仰光总领事小长谷来探查缅甸的意向和展开交涉。⑧ 但小长谷在交涉中须遵循外务省的指

令以及坚持《和约》第 14 条的劳务赔偿原则，因而难有很大作为。故交涉的推进只能仰赖于日方更

高级别人物的来访与决策。
日方试探的结果不容乐观。1952 年底，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倭岛英二访缅。12 月 29 日，在与缅

甸外长藻昆卓的会谈上，倭岛感受到缅方的不满: 劳务赔偿不足以弥补缅甸的战争损失。对此，日方

坚持狭义的劳务赔偿方式，即在适合劳务方式的领域进行赔偿。⑨ 对于上述态度，缅甸外务秘书吴吞

盛( U Tun Shein) 申明: 若日方坚持劳务赔偿，( 缅甸政府认为) 就没有必要谈。经倭岛询问，吴吞盛

提出缅甸的诉求: 日本须提供生产资料或修复被破坏的建筑物等。对此，倭岛没有直接回复接受与

否，只是催促缅甸举行谈判: 尽管《和约》有规定，但日方会就缅方的要求进行具体分析，即以什么方

式、在何种程度上开展合作，为此两国应尽快举行正式谈判。瑏瑠 由是观之，不顾缅方的反对，日方仍试

图使缅方接受劳务赔偿框架。事后，倭岛报告称:“缅甸只是在等待其他国家及日本的行动。缅甸在

坚持先赔偿后( 日缅双边) 和约立场的同时，并没有为赔偿问题采取积极的行动。估计缅甸对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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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战后初期，甚至到缅甸独立后，缅甸在日本的利益代表长期为英国驻日联络使团。缅甸通过向英国使团派出缅方代表，从

而也同日本建立了相对直接的联系。至 1951 年 11 月，在美国的斡旋下，日本在仰光开设了驻外事务所。此后，事务所升格

为日本驻仰光总领事馆。可参见《日本赔偿》( “Japanese Ｒeparations”) ，1949 年 5 月 17 日，缅甸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15 － 3
( 23) Acc － 38;《驻仰光日本政府驻外事务所的设立》，1951 年 10 月 19 日，《驻外本邦公馆的设置·亚洲与太平洋地区部

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M＇－ 0002。
《日缅外交关系的恢复》，1952 年 1 月 7 日，《日缅外交关系正常化》，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2015 － 2147。
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史综合年表”编委会编:《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史综合年表》，第 23 页。
据考证，苏班德里约任印尼外长一职的时间是 1951 年到 1952 年。这期间有关赔偿问题的失败例子，只能是苏班德里约签

署《旧金山和约》一事。外长本人不久去职，印尼政府也发生更迭。故基本可以确定，苏班德里约的遭际及印尼的政局变动

对仰光产生了影响。
《与吴觉迎会谈》，1954 年 8 月 12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2 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 0162。
《缅甸宗教兼国家计划部长回国谈话》，1952 年 10 月 18 日，《日缅和平条约》第 1 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 0162。
吉川洋子:《日菲赔偿外交交涉研究( 1949—1956) 》，劲草书房 1991 年版，第 95 页。
《与缅甸的赔偿谈判》，1953 年 8 月 1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1 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 0162。
《就日缅邦交的恢复与赔偿问题同卓外长会谈要旨》，1952 年 12 月 30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1 卷，B＇－ 0162。
《倭岛与缅甸外务秘书关于赔偿问题的会谈》，1952 年 12 月 31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1 卷，B＇－ 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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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条原则的立场今后亦不会变。”①随后数月里，谈判陷入僵局。
僵局源于双方各自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均对赔偿问题采取谨慎的态度。日本希望通过对

缅赔偿问题的解决，与缅甸建交及签订和约，进而增进双边经贸关系，保障日本的粮食安全。② 但日

本不能不考虑下述因素: 第一，通常的和约会规定赔偿国应支付的赔偿金额和对象，可是《和约》却无

此项规定，故赔偿金额有很大的浮动空间。③ 第二，日本与任意一国处理的结果会影响到其他国

家。④ 第三，日本尚有盟军占领费用、战前对英美债务等其他对外债务需要偿付，因此在战争赔偿上

不肯做过大的让步。第四，索赔国间互相竞争，相继提出巨额索赔要求。菲律宾提出 80 亿美元，印

尼为 172 亿美元，缅甸则是 60 亿美元⑤，越南 20 亿美元。但日本自我评定的对外支付能力仅为每年

1 亿美元，难以负担上述巨额赔偿。⑥ 第五，缅甸对于日本的最大价值在于该国的粮食。当时两国在

通商上已无障碍，可以自由进出口大米和其他农产品。⑦ 第六，日本政府已定下赔偿东南亚各索赔国

家的排序，菲律宾和印尼优先于缅甸。在此情况下，日本持谨慎态度，以试探性方式来同缅甸进行

交涉。
至于缅甸方面，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经济状况良好。由于朝鲜战争的刺激等原因，

国际粮食市场供应紧张，缅甸凭其世界主要的大米出口国地位，受益颇丰。1952—1953 年，缅甸出口

大米 570 万吨，达到战前水准的八成，创下战后历史新高。同年，缅甸国家生产总值恢复到战前的大

约 81%。⑧ 因此，缅甸的经济发展情况较其他东南亚国家为优，财政连年盈余。1952 年 8 月，缅甸推

出“福利国家八年计划”⑨，开始实施有计划的工业化。为了避免政治风险，仰光对于赔偿问题持观

望态度。吴觉迎曾向小长谷坦言，如果缅甸政府向日本提出的索赔要求被日方拒绝，有使缅甸政府

陷于窘境的危险，因而不得不持慎重的态度。缅方打算视日本对菲律宾、印尼展示的诚意，再行决

定。瑏瑠 故缅甸没有必要在对己不利的劳务赔偿原则下讨论索赔问题。正因为如此，缅甸没有正式向

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甚至冷淡地回应了日本的谈判请求。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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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日缅邦交恢复与赔偿问题》，1953 年 1 月 2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1 卷，B＇－ 0162。
《对缅甸赔偿问题( 方针及理由) 》，1953 年4 月20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1 卷，B＇－ 0162; 吉田茂:《回想十年》第

3 卷，第 50 页。
北冈伸一:《赔偿问题的政治力学( 1945—1959) 》，北冈伸一、御厨贵编: 《战争·复兴·发展: 昭和政治史中的权力与构想》，

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0 年版第 177—179 页。
《旧金山和约》第 26 条规定:“倘日本与任何国家成立一媾和协议或战争赔偿协议，给予该国以较本条约规定更大之利益

时，则此等利益应同样给予本条约之缔约国。”可参见《对日和约》，1951 年 9 月 8 日，《国际条约集( 1950—1952) 》，第 346—
347 页。
此数字来自本文所引用的北冈伸一的《赔偿问题的政治力学( 1945—1959) 》一文，但笔者所见的档案显示，缅甸在冈崎访缅

前一直未提出具体索赔金额，只是主张 56 亿美元的战争损失，到冈崎来访时将损失额扩大到近百亿美元。
北冈伸一:《赔偿问题的政治力学( 1945—1959) 》，《战争·复兴·发展: 昭和政治史中的权力与构想》，第 198 页。
《与外务秘书吴吞盛的会谈》，1952 年 12 月 3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1 卷，B＇－ 0162。
缅甸大米贸易的收益占国库收入的一半。可参见《缅甸的经济》，《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4 年 10 月 3 日，第 4 版。
1952 年 8 月，缅甸政府召集全国官民代表举行福利国家会议，将美国调查机构纳彭·蒂皮茨·阿贝特公司( KTA，Knappen
Tippetts Abbett Engineering Co． ) 负责制定的缅甸综合经济开发的报告书作为福利计划( 工业开发 8 年计划) 的骨架，以福利

国家会议决议的形式予以公布。“福利国家计划”是一个不仅包括工业开发，还涵盖地方分权、民主地方政府的建立、土地

国有化计划、农业开发计划、教育文化振兴计划等政治经济各方面在内的庞大计划，目标是到 1959—1960 年，国内生产总值

达到 70 亿缅元( 约 14 亿美元) 。可参见日本世界经济调查会《海外经济情况》第 161 号，1954 年 12 月 1 日，第 359—360
页。
《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秘书长的会谈》，1952 年 12 月 12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1 卷，B＇－ 0162。
《就日缅邦交的恢复与赔偿问题同卓外长会谈要旨》，1952 年 12 月 30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1 卷，B＇－ 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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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53 年 6、7 月份，日本政府的立场显露松动的迹象。6 月 17 日，在第 16 届日本国会众议院

会议上，在野党社会党的铃木茂三郎议员就日本同东南亚的贸易及赔偿问题进行提问，对此，吉田茂

答辩如下:“基于对方的希望与要求，我认为可以考虑劳务赔偿以外的实物赔偿。日本愿意为东南亚

的发展提供帮助。虽然条约( 《和约》) 定下劳务赔偿原则，但是，根据对话的情况，也可以提供实物

赔偿。”①7 月 17 日的日本外相冈崎胜男致小长谷的电文草案中，“在《旧金山和约》第 14 条的框架下

进行谈判”这一句最终被删去。同电文坦言:“最近我方到了必须要决定赔偿总额的时期，倘若上述

总额合理，可以尽可能扩大对于第 14 条劳务赔偿的解释。如缅方所愿，我方同意提供生产资料作为

赔偿的一部分。不过须考虑生产资料的种类、数量以及我国的能力等因素。所以，为慎重起见，必须

要举行具体的谈判。”②至此，日本就劳务赔偿的解释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吉田茂之所以做出让步，主要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日本与东南亚赔偿问题的交涉

进展缓慢，以致日本始终未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对吉田茂政府力促的对东南亚贸

易产生了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日本政商界人士对吉田茂的压力，如执政党内的反吉田势力岸信介等

对吉田内阁的“赔偿谈判与经济合作”路径提出了批评。③ 关切东南亚开发的日本商界人士批评政

府所持的“对东南亚经济合作的构想”④，认为这一构想煽动了东南亚国民的反日情绪。概言之，这

些压力都希望政府可以优先解决赔偿问题，改善同东南亚的关系，进而推进对东南亚的经济开发与

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吉田茂在赔偿方针上做出调整，允许将赔偿方式从劳务赔偿扩展到实物赔偿。

他在回忆录中坦陈:“赔偿四原则都是只顾自己的原则，严格地讲，难以完全坚持住任何一项。在外

交谈判中，若固执于前述原则，谈判无疑将很难取得进展……有关赔偿问题，我的想法是，并非只是

条约义务，对索赔国家的战争损失的补偿自不必说，通过支援发展中的新兴国家，令其实现经济的发

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亚洲地区的安定与未来的共同繁荣，即所谓共存共荣。”⑤“只顾自

己”一词表明当时日本的外交出发点是自利性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受到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反制，

只得调整政策，部分满足东南亚国家的诉求。而“共存共荣”则透露出日本赔偿政策调整的方向是从

“自利”到“互惠”。

针对吉田茂的国会发言，1953 年 7 月 28 日缅甸驻日本总领事吴妙东拜会倭岛局长，询问这是否

意味着现金赔偿。倭岛答复如下: 并不是指现金赔偿。我方遵循第 14 条的劳务赔偿原则。问题是

上述加工的原材料由哪国负担，这取决于谈判的结果。吴妙东追问关于“取决于谈判”的内涵。倭岛

答复称，如果索赔国具体提出生产资料的种类、数量、提供的年限等，同时与日本的经济能力两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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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吉田茂:《回想十年》第 3 卷，第 164—165 页;《对于国务大臣演说的质疑》，1953 年 6 月 17 日，第 16 回国会( 特别会) ，日本

众议院本会议会议录第 8 号。
《对缅和约》，1953 年 7 月 17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1 卷，B＇－ 0162。
劳伦斯·奥尔森著，伍成山译:《日本在战后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9 页。
“对东南亚经济合作的构想”即将美国的资金、日本的技术与东南亚的资源整合调动起来，对东南亚区域进行经济开发，加

强日本与东南亚间的经济联系。岸信介等对吉田内阁的构想———同时推进赔偿谈判和经济合作的政策提出了批判。可参

见波多野澄雄、佐藤晋《现代日本的东南亚政策( 1950—2005) 》，第 6—16 页; 长谷川隼人:《岸内阁时期的内政与外交路线

历史的再探讨: 以福利国家与经济外交为视角》，一桥大学机构典藏库( HEＲMES-IＲ) ，2015 年，第 137—140 页。
吉田茂:《回想十年》第 3 卷，第 161—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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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双方就此展开谈判，原材料也可以由日方负担。吴妙东对此感到满意。① 一个月后，日方也将这

一立场直接传达给了缅方。8 月下旬，日本贸易会会长、前通产相稻垣平太郎出访缅甸。在 29 日与

缅甸外长的会谈中，稻垣请求缅甸政府原则上同意在《对日和约》第 14 条框架下进行谈判，并表示日

本会灵活解释“劳务”一词的内涵，愿意提供物资和设备来满足“劳务”。② 虽然缅方没有给出正式答

复，不过吴努政府多位部长都对稻垣方案表示满意，赞成以此为基础展开商议。③

在此情况下，《和约》中确立的劳务赔偿原则在形式上成为日缅谈判的基础，但在具体内容上进

行了扩大性解释。此后访缅的冈崎外相正式确认前述让步。甚至从冈崎所提出的赔偿清单来看，清

单总额为四千多万美元，其中物资和设备占三千五百多万美元。相比较，劳务一项，包括技术人员派

遣与对缅人的训练不到六百万美元。④ 可见，日本对于劳务原则的解释已经远远超出本来的含义。
到 1954 年 1 月 27 日，冈崎在日本国会上发表演说: 赔偿的内容不仅仅为劳务，还包括生产资料。对

此，30 日缅甸的缅文报纸《仰光日报》评论道:“如我们所期待的从日本获得现金赔偿已是不可能，但

即便是实物赔偿，也必须是我国真正所需的生产资料。”⑤总之，日缅两国围绕《和约》中的劳务赔偿

原则展开漫长的博弈。最终，日方部分满足了缅甸的诉求，就第 14 条的解释做出让步，使得停滞的

交涉再次启动。

三、日缅正式谈判

1953 年 12 月，吉田内阁提出“对亚洲诸国的经济合作方针”，该方针同时涵盖了赔偿与经济合

作，指出要尽早解决赔偿问题。⑥ 在战争赔偿问题上，东京当时仍是一无所获。先期同日本展开谈判

的印尼、菲律宾，与日本在战争损害概念、赔偿总额、支付方法上存在根本分歧，又先后搁置了同日本

达成的《临时赔偿协议》。⑦ 其间，最接近成功的 1954 年 4 月日菲“大野·加西亚协议”在菲律宾参议

院的强硬反对下流产。⑧ 而促使日本尽早解决赔偿问题的另一动因是日本经济于 1954 年陷入低谷。

朝鲜战争停战后，由于出口低迷和进口增加，日本的国际收支状况趋于恶化，赤字累积达 2 亿美元。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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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缅甸的邦交调整》，1953 年 8 月 1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1 卷，B＇－ 0162。
《与缅甸的赔偿谈判》，1953 年 8 月 25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1 卷，B＇－ 0162。
《与缅甸的赔偿问题》，1953 年 9 月 1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1 卷，B＇－ 0162。
《外务大臣冈崎赴东南亚诸国访问记录》，1953 年 10 月 20 日，《外务大臣冈崎的东南亚访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
0162。
《总理大臣及外务大臣国会演说( 的反应) 》，1954 年 2 月 1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1 卷，B＇－ 0162。
波多野澄雄、佐藤晋:《现代日本的东南亚政策( 1950—2005) 》，第 27 页。
北冈伸一:《赔偿问题的政治力学( 1945—1959) 》，《战争·复兴·发展: 昭和政治史中的权力与构想》，第 180 页。
根据“大野·加西亚协议”，日方将向菲律宾提供为期 10 年 4 亿美元的赔偿。该赔偿将以生产、加工、沉船打捞及其他事业

的方式，由日本国民的劳务来提供，其中经任一方的要求，可以延长十年。即该赔偿实质上为 20 年期限 4 亿美元，每年的赔

偿额为 2000 万美元。可参见《日本与菲律宾共和国赔偿协定》( Ｒeparations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Ｒ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1954 年 4 月 12 日，《日菲赔偿谈判》第 5 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 0194;《关于提请批准日本国与菲律宾

共和国间的赔偿协定问题》，1956 年 5 月 25 日，第 24 回国会( 常会) ，日本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录第 50 号; 吉川洋子:《日

菲赔偿外交交涉研究( 1949—1956) 》，第 180 页。
《小笠原三九郎大藏大臣财政演说》，1954 年 1 月 27 日，第 19 回国会( 常会) ，日本众议院本会议会议录第 5 号; 美国中央情

报局:《行动协调委员会: 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 125 /2 与 125 /6 ( 日本) 号文件的进度报告》［“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Progress Ｒeport on NSC 125 /2 and NSC 125 /6( Japan) ”］，1954 年 10 月 21 日，档案编号: CIA-ＲDP80Ｒ01731Ｒ003000130001 －
8。



日本和缅甸关于战争赔偿的交涉

不管是经济合作方针，还是 1954 年走低的经济形势，都亟须日本政府寻找解决对东南亚赔偿问题的

突破口。

与此同时，缅甸因为国内的经济困难，一改观望态度，决心解决赔偿问题。缅甸的粮食出口受到朝

鲜战争停战的严重冲击，经济趋于艰难。此外，1953 年美缅关系恶化，缅甸自此拒绝继续接受美国的援

助。① 1954 年 8 月 19 日，缅甸财政部长吴丁( U Tin) 在议会上宣布: 预计未来几年( 缅甸的外汇) 储

备会不断减少，以致支付能力不足。故政府将向世界银行寻求贷款。② 为了“福利国家计划”的实施，

1954 年缅甸对日本赔偿的需求较以往更为紧迫。虽然日本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赔偿谈判屡遭失败，令

缅甸视之为烫手山芋，但最终国家复兴的意愿压倒了一切，缅甸政府决心解决赔偿问题，向日本派出使

团。③ 亦由于财政紧张，缅甸政府制定的谈判方针是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获得数额多的赔偿。④

对日本而言，此番日缅会谈的成败不仅关系到两国的邦交问题，还关乎日本同其他东南亚国家

的赔偿、外交及经济关系问题。1954 年 7 月 31 日，日本外务省草拟了一份“对缅赔偿交涉要领”的

高裁案⑤，该案经过批准后，成为日方正式谈判的指导方针。在该草案中，以下内容被划去，但仍可以

从中看出日本期待谈判的原因及通过此次谈判推进对菲律宾和印尼赔偿谈判的意图: 1. 团长吴觉迎

为实权人物，不需要担心会出现像“大野·加西亚会谈”那样的情况; 2. 缅甸现政权有着不同于菲律

宾和印尼的强国般安定性; 3. 缅甸国民对日感情良好，政府也反复强调对日本没有仇恨; 4. 日缅贸

易关系、经济合作关系已经处于顺利发展势头中; 5. 有助于打开日本对菲律宾及印尼赔偿谈判的僵

局。同时，该“要领”指出日本对缅甸赔偿总额为 1 亿美元、年支付不超过一千万美元。⑥ 值得注意

的是，此份“要领”并没有提及任何有关经济合作的内容。

自 1954 年 8 月 17 日缅甸使团抵达日本起，至 9 月 24 日完成谈判，日方主要以外务省为中心，由

外务大臣冈崎胜男与缅甸代理外长吴觉迎前后进行了 13 次会谈，辅之以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川融

与缅甸外交部亚洲局局长吴梭丁的 4 次谈判。但参与谈判的日方人员不限于外务省，还有日本其他

政府部门与执政党要员，特别是自由党干事长池田勇人⑦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日本

商界人士也积极从旁协助，对缅甸代表团发动友好攻势与居中调解。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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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切断对缅援助》，《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3 年 5 月 29 日，第 2 版。
《缅甸寻求贷款》( “Burma to Seek Loans”) ，《纽约时报》1954 年 8 月 20 日，第 23 版。
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缅甸政府也受到了日本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在赔偿问题上进展的刺激，因此，国内要求尽快与日本谈

判的呼声日益高涨。3 月 12 日，代理外长吴觉迎谈道: 日本同菲律宾、印尼签署的沉船协定进入实施阶段，而只有缅甸迟迟

未进行谈判，对此感到很遗憾。此外，吴觉迎等多位缅甸政府高层多次表态，日缅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现状是不自

然的，对与日本建交有一定的共识。可参见《与工业部长吴觉迎会谈要旨》，1954 年3 月14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
第 1 卷，B＇－ 0162。
《部长宇叫迎昨报告日本赔偿谈判经过》，《中国日报》( 仰光) 1954 年 10 月 6 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馆藏资料，NY －003 －
3119 － 0003。
高裁案，即外务省有关部门起草的文件，提交日本外务省省议讨论和决定，或是外相的裁决，系日本外交决策输出的一环。
高裁案由外务省上呈日本内阁，如获通过，将成为日本政府的政策。可参见小池圣一《外务省文书·外务省记录的产生过

程》，《日本历史》1997 年第 584 号。
《对缅赔偿交涉要领》，1954 年 7 月 31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2 卷，B＇－ 0162。
池田勇人出身于大藏省，对大藏省有较大影响力，他的意见可以代表和影响到大藏省的态度。同时，池田也与日本产业界

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有关商界人士的部分，可参见拙作《战后日本对缅甸赔偿问题研究( 1948—1954)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17 年，第 65—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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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 日，冈崎胜男与吴觉迎举行首次会谈。但会谈并没有进行赔偿金额与期限的商议。因为

日本最初的谈判策略是回避金额的讨论，欲以总量方式，即规定具体的赔偿内容来展开交涉。① 在会

谈中，吴觉迎谋求与菲律宾同等待遇，提出为期 20 年 4 亿美元的索赔方案。② 出于对日本关于东南

亚诸国间赔偿金分配比例“传言”的顾虑，吴觉迎阐明缅甸实际损失情况，直言前述比例的不合理

性。③ 由于政府内部分歧④，冈崎在拒绝缅方提案的同时也不明示日方的金额方案。在第二次与第

三次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吴觉迎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不满: 对日本坚持 4 ∶ 2 ∶ 1 的赔

偿金分配比例很失望，难以接受此种不平等待遇。⑤

关于赔偿比例问题，早在缅甸使团访日前，就有媒体曝出消息。1954 年 3 月 12 日，吴觉迎向小

长谷直诉不快。⑥ 对此，小长谷否认比例的真实性，辩称只是新闻臆测。⑦ 然而，事实是 1953 年冈崎

出访东南亚前，吉田内阁曾决定赔偿谈判方针: 菲律宾 2. 5 亿美元，印尼 1. 25 亿美元，缅甸 6000 万美

元，印支三国 3000 万美元的赔偿金分配方案。⑧ 访问期间，冈崎分别向各国提出了日本愿意支付的

数额，并没有明示赔偿比例。⑨ 可是，从金额分配来看，大致可以推导出该比例。

谈判初期，日缅两国就日本的支付能力在认识上也存在很大分歧。缅方认为日本有足够的能力

支付赔偿，但日方认为这一判断高估了日本的财力。在冈崎与吴觉迎的第四次会谈中，后者提议: 如

果考虑国际利率，若赔偿期限从 20 年缩短为 10 年，索赔总额可以相应减少至 3. 5 亿美元。瑏瑠 此举清

楚地印证了前文所述的缅甸谈判方针，相比于总额，缅甸更想尽快获得更多的赔偿。结合缅甸的经

济情况来看，可以更好地理解缅甸政府转而急于解决赔偿问题的动机。对此，冈崎以每年负担过重

为由，希望减轻年均负担，分 30 年来支付。为了说明日本的支付能力问题，日本有关官员与吴觉迎

展开会谈。8 月 23 日下午，大藏大臣小笠原三九郎与吴觉迎就日本的财经状况交换了意见。瑏瑡 然

而，日方的说明未能完全令缅方信服。吴觉迎仍坚持己见: 据缅甸经济专家言，任何国家的国家预算

中，至少有 5%的机动经费。可是，日本只以预算的 1%来支付赔偿。假使日本对菲律宾、印尼、缅甸

三国每年的赔款均为 2000 万美元，则合计为 6000 万美元，不过为日本总预算的 2%。我们不认同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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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缅赔偿交涉要领》，1954 年 7 月 31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2 卷，B＇－ 0162; 日本亚洲局第四课:《关于赔偿及

经济合作的日缅谈判记录》，1955 年 4 月，东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吴觉迎代表宣布为期 20 年 4 亿美元》，《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4 年 9 月 3 日，第 1 版。
《缅甸赔偿问题》，1954 年 8 月 30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2 卷，B＇－ 0162;《与缅甸赔偿谈判始末》，1959 年 11 月

14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4 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 0162。
外务省与大藏省存在分歧，矛盾的根源是大藏省奉行紧缩政策。可参见《政府期待对缅甸交涉》，《朝日新闻( 朝刊) 》( 东

京) 1954 年 8 月 20 日，第 1 版。
《冈崎外相言明目前没有被要求现金》，《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4 年 8 月 22 日，第 1 版;《使团团长会见记者》，《朝日

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4 年 8 月 24 日，第 1 版;《总额要求与日方腹案差距大》，《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4 年 8 月 24
日，第 1 版。
《与工业部长吴觉迎会谈要旨》，1954 年 3 月 14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1 卷，B＇－ 0162。
《与吴觉迎会谈》，1954 年 8 月 12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2 卷，B＇－ 0162。
北冈伸一:《赔偿问题的政治力学( 1945—1959) 》，《战争·复兴·发展: 昭和政治史中的权力与构想》，第 187 页。
具体提案时，冈崎对缅方提示的金额为 5000 万美元。可参见《外务大臣冈崎赴东南亚诸国访问记录》，1953 年 10 月 20 日，

《外务大臣冈崎的东南亚访问》，B＇－ 0162。
《与缅甸赔偿谈判始末》，1959 年 11 月 14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4 卷，B＇－ 0162。
《大藏大臣向使团团长说明日本的财经情况》，《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4 年 8 月 24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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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外相所言的难以筹措超出预算 1% 的赔偿金的说法。① 此外，日本对欧美的债务清偿和军备重整

引起了缅甸等东南亚诸国的关注，也让日本的解释效果大打折扣。②

为了安抚吴觉迎和推进谈判，冈崎调整了谈判策略，谈判遂进入围绕金额与支付期限进行交涉

的阶段。8 月 27 日的第五次会谈上，他提出日版的赔偿金额: 为期 10 年，每年支付 1000 万美元。该

提案是日本调整回避金额策略而前进的一步，同时却坐实了吴觉迎所担忧的赔偿比例问题，拟对菲

律宾与缅甸的赔偿金额分别是 4 亿美元与 1 亿美元，正好是 4 ∶ 1。对此，吴觉迎予以拒绝。不过第五

次会谈并非没有收获。冈崎表示考虑增加经济合作的金额，且称: “日本希望多采用‘合办事业’的

方式。”③这种将经济合作纳入赔偿的办法成为推动赔偿谈判的新思路。

经济合作一直是日本赔偿政策的动机之一。吉田茂曾述及: 通过赔偿支付来确保国民粮食、工
业原料的供给，开拓市场。如果不能由此保障日本与对方国家紧密的经济关系，赔偿就没有意义。④

然而，日本虽有意推进经济合作，但起先并没有将它直接与赔偿问题捆绑在一起，只是以平行的方式

来处理经济合作问题。恰巧缅甸使团对于经济合作的热情令日方产生了一种认识: 缅方似乎将赔偿

问题与合办企业、经济合作统一起来考虑。⑤

缅甸确实对经济合作感兴趣，但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赔偿问题，故吴觉迎不希望谈判偏离正

题。8 月 30 日，他在大阪考察期间发表谈话: 合办企业是为了促进缅甸工业化。我方并不考虑将其

作为赔偿。⑥ 吴觉迎此举并非反对将赔偿与经济合作联系起来，而是意在钳制日本日益重视经济合

作、忽视赔偿问题的趋势，由此将谈判的重心拉回到赔偿问题。事实上，缅甸对于经济合作的兴趣也

是由来已久。1954 年 3 月 12 日，吴觉迎对小长谷表示:“就改善两国的经济关系及技术提携、合办事

业来说，很欢迎日本专家的到来。”⑦为了经济建设计划，仰光试图通过赔偿获得日本的建设材料及

设备，亦对合办企业抱有很大的期望。⑧ 于是谈判伊始，吴觉迎便提出了赔偿与经济合作大纲，并在

第二次会谈上展开磋商。⑨ 另外，吴觉迎还与日本产业界人士座谈，进行招商引资，并就缅甸的政策

作了解释。瑏瑠 同时他是一个聪明的谈判者，抓住日本对于经济合作的追求，以此为筹码，谋求赔偿问

题的解决: 若没有就赔偿达成一致意见，缅方可能会拒绝合办企业等经济合作。瑏瑡 在缅方略带“威

胁”的背景下，9 月 4 日，日本副首相绪方竹虎向吴觉迎承诺帮助推动谈判: 为了将来两国的友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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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觉迎代表宣布为期 20 年 4 亿美元》，《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4 年 9 月 3 日，第 1 版; 日本亚洲局第四课:《关于赔

偿及经济合作的日缅谈判记录》，1955 年 4 月。
《对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停滞的赔偿谈判》，《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4 年 9 月 3 日，第 3 版。
《与缅甸赔偿谈判始末》，1959 年 11 月 14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4 卷，B＇－ 0162。
吉田茂:《回想十年》第 3 卷，第 50 页。
《冈崎外相言明目前没有被要求现金》，《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4 年 8 月 22 日，第 1 版。
《使团团长表示希望合办企业要求与其他两国相同的赔偿金额》，《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4 年 8 月 31 日，第 1 版。
《与工业部长吴觉迎的会谈要旨》，1954 年 3 月 14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1 卷，B＇－ 0162。
《对缅谈判走向成功》，《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4 年 8 月 21 日，第 2 版。
《冈崎外相与缅甸使团团长会谈》，《朝日新闻( 夕刊) 》( 东京) 1954 年 8 月 19 日，第 1 版; 日本亚洲局第四课:《关于赔偿及

经济合作的日缅谈判记录》，1955 年 4 月。
《谈判前途是光明的》，《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4 年 8 月 26 日，第 1 版; 《硫酸铵界约定协助缅甸》，《朝日新闻( 朝

刊) 》( 东京) 1954 年 8 月 29 日，第 4 版;《合办包含棉纺等》，《朝日新闻( 夕刊) 》( 东京) 1954 年 8 月 31 日，第 4 版。
《吴觉迎代表宣布为期 20 年 4 亿美元》，《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4 年 9 月 3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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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增加赔偿金额并非大问题。①

确立赔偿与经济合作的主次之后，两国代表在第六次会谈上取得进展。冈崎提议: 为了协助缅

甸“八年经济计划”，以赔偿及经济合作的方式，( 为期 8 年) 年均提供价值 2500 万美元的劳务与生产

资料。对此，吴觉迎答复说:“原则上赞成，但不能以此为最终方案。”②在 9 日的第七次会谈上，吴觉

迎提出两个新提案( 为期 10 年，年均) : 1. 赔偿 2500 万美元，经济合作 900 万美元; 2. 赔偿 2000 万

美元，经济合作 1400 万美元。③ 换言之，缅方也接受了赔偿与经济合作组合的方式。只是日方并未

同意缅方的提案。冈崎拿出方案( 为期 10 年，年均) : 赔偿 1500 万美元，经济合作 1000 万美元。经

济合作部分可以上浮 200—300 万美元，且上浮部分是无偿的。④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日令日缅谈判有了进一步“爬坡”的动力。9 月 10 日，杜勒斯与吉田茂举

行会谈。针对日本的经济问题，首先，杜勒斯希望日本寻找其他市场，比如东南亚，而非依赖美国。

其次，由于日本与菲律宾、印尼、缅甸的关系受困于赔偿问题，杜勒斯在表示理解日本经济难以承受

高额赔偿的同时，指出日本经济难以在赔偿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崛起，突出了解决赔偿问题的必

要性。最后，杜勒斯认为缅甸的赔偿提议是合理的，建议吉田茂考虑并接受。⑤ 由此可见，美国正努

力加强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若与此后的进展联系起来看，杜勒斯的意见与日本放弃临时赔偿⑥、日
缅谈判实现重大突破存在一定关联。另外，应缅甸请求，杜勒斯与吴觉迎也举行会谈。据新闻报道:

杜勒斯极力希望谈判能取得圆满成功。⑦

不久，日缅双方的立场逐步接近，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9 月 13 日，池田会见吴觉迎，建议后者

考虑日本每年支付 2000 万美元赔偿和 300 万美元无息、无限期政府贷款的方案。⑧ 在同日的谈判

上，吴觉迎拿出基本同池田建议相仿的提案: 为期 10 年每年 2000 万美元赔偿、500 万美元经济合作

( 其中 300 万美元为政府直接投资) 。但日本政府内部意见似乎尚未统一，冈崎提出为期 10 年，每年

1700 万美元赔偿、800 万美元经济合作的方案。⑨ 翌日，双方举行第十次会谈，冈崎在不改变 2. 5 亿

美元总额的情况下，略微提高了赔偿金额: 每年 1750 万美元赔偿，750 万美元经济合作。瑏瑠 不过，该

方案再度为缅甸使团所拒绝。面对缅方的强硬态度，日本做出让步。在 15 日的第十一次会谈上，冈

崎提请缅方考虑: 为期 10 年，每年 1700 万美元赔偿、500 万美元经济合作( 合办企业) 及不征收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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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亚洲局第四课:《关于赔偿及经济合作的日缅谈判记录》，1955 年 4 月; 《与副总理会谈》，《朝日新闻( 夕刊) 》( 东京)

1954 年 9 月 4 日，第 1 版。
《双方做出若干让步》，《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4 年 9 月 5 日，第 1 版。
《与缅甸赔偿谈判始末》，1959 年 11 月 14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4 卷，B＇－ 0162。
《与缅甸赔偿谈判始末》，1959 年 11 月 14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4 卷，B＇－ 0162。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214 次会议备忘录》(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14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Held
on Sunday”) ，1954 年 9 月 12 日，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 The Foreign Ｒ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52 －
1954) 第 12 卷，美国政府印刷局 1984 年版，第 906—907 页。
9 月 10、11 日，池田与冈崎先后提请缅方考虑临时赔偿。不过最后因为吉田茂的反对，临时赔偿作废。可参见《池田与吴觉

迎会谈》，《朝日新闻( 朝刊) 》( 东京) 1954 年 9 月 11 日，第 1 版; 日本亚洲局第四课: 《关于赔偿及经济合作的日缅谈判记

录》，1955 年 4 月; 马敏季:《1948—1954 年的缅日关系: 战争赔偿问题》，东京大学 1998 年博士学位论文。
《杜勒斯与缅甸使节会谈》，《朝日新闻( 夕刊) 》( 东京) 1954 年 9 月 10 日，第 1 版。
马敏季:《1948—1954 年的缅日关系: 战争赔偿问题》，第 123 页。
《与缅甸赔偿谈判始末》，1959 年 11 月 14 日，《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4 卷，B＇－ 0162。
冈崎还有另一提案: 为期 8 年，纯赔偿 2000 万美元，经济合作 500 万美元，被缅方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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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0 万美元无期限贷款。① 鉴于 300 万美元的贷款无须偿还，赔偿总额实质上达到了 2 亿美元，双

方的提案并无明显差别。

唯一遗留的问题是赔偿再协商条款。在此前的第十次会谈上，吴觉迎以日本所提的赔偿金

额与菲律宾的相去甚远，难以向本国说明为由，谋求加入再协商条款。在第十一次会谈上，尽管

冈崎希望删除，但缅方坚持保留该条款: 在面对缅甸国民时，这个条款出于政治理由考虑是必要

的。② 令人意外的是，该条款系日方首倡。最初是 8 月 24 日，池田为了安抚吴觉迎，提请考虑缔结临

时协议，并添加下述条款: 未来，在充分权衡给其他索赔国家赔款的基础上，再决定给缅甸的最终赔

款数额。③ 同月 27 日，冈崎提出在赔偿协议的 10 年期限终止前，权衡缅甸与他国的赔偿金额后，两

国间可以就赔偿问题再协商。④ 显然，再协商的安排有助于处理“平等待遇”难题。结果，吴觉迎吸

纳了此办法，并就协商时间提出调整: 在日本与菲律宾、印尼的谈判完成之际，望进行对比权衡及

再商议。

最终日本方面接纳缅方的意见，与缅甸解决了赔偿问题。9 月 20 日，缅甸阁议以添入再协商条

款为条件，决定接受协定。⑤ 22 日的第十二次会谈上，缅甸使团通告: 根据本国政府训令，很难接受

每年 2000 万美元以下的赔偿方案。同时，明确要求加入协商条款，但以对菲律宾的为期 20 年 4 亿

美元为限，在此条件下不援用该款。⑥ 24 日，冈崎接受缅方的要求。翌日，双方草签《日缅和约》中的

“赔偿条款”、《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等文件。11 月 5 日，两国在仰光正式签订《日本与缅甸联邦和

平条约》《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⑦ 1955 年 4 月 16 日，赔偿协议生效，缅甸成为第一个同日本解决

战争赔偿问题的国家。

总之，日缅达成经济合作与赔偿一体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互利互惠的结果。日本的赔偿政

策有强烈的经济动机，日本希望借此实现日本与东南亚政治经济关系的重建，促进日本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至于缅甸，赔偿协议满足了缅甸对于平等待遇和实物赔偿的要求，有助于缅甸国家的重建

与经济的复兴。由此，双方各取所需，解决赔偿问题，建立了外交关系。日本亦因此打开东南亚政策

的困局，并以同缅甸达成的赔偿框架与建交方式为范例，先后同菲律宾和印尼解决了赔偿与邦交问

题。⑧ 而缅甸第一个与日本解决赔偿问题，此后被日本视为该国对日友好的标志，成为日本的“日缅

特别关系论”⑨及对缅援助的重要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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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回绝了缅甸的索赔要求，但最终以准赔偿形式，向缅甸提供 1. 4 亿美元无偿援助和为期 12 年的 3000 万美元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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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根本敬:《日本与缅甸有特别的关系吗: 影响对缅外交的因素》，《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信》1993 年第 7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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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综上所述，日本的赔偿政策发生了从“自利”到“互惠”的转向。初期，日本“遵从”《和约》的赔

偿条款，制定出自利性的“赔偿四原则”。不过，在具体交涉中，日本采取灵活、务实的方案和原则，顾

及缅方的诉求，在做出相应的妥协后，最终促成“互惠”的方案。但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一转变是日本

在维持自身经济发展和对东南亚国家赔偿困境间做出的政策选择，绝非仅是缅甸一国施压的结果。

就内部而言，日本经济在朝鲜停战后陷入困境。在美方告诫日本不应依赖美国市场的情况下，日本

只能将振兴对外贸易寄托于改善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至于外部因素，彼时日本面临着同菲律宾、印
尼的赔偿交涉停滞不前的境况。日本试图通过推进对缅交涉，打开对马尼拉、雅加达的谈判困局。

概言之，内外困境迫使日本在赔偿政策方面对缅甸做出让步。

日缅赔偿问题的率先解决推动了日本同东南亚其他国家处理赔偿问题的进程，打开了日本重返

东南亚的大门。以日缅赔偿协议为范例，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建立起以赔偿与经济合作为纽带的政治

经济关系。这一纽带给日本同这些国家间的关系带来双重影响: 其一，赔偿方案的补偿性质改善了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安抚了它们的反日情绪。其二，日本赔偿方案的逐利动机为此后东南亚

国家反对日本的经济入侵埋下伏笔。日本试图通过赔偿与经济合作来达到经济目的，却忽视了缅甸

的利益和诉求，引发后者 1959 年的反对日本经济扩张之举。①

战后，日本重返东南亚，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亚太地区的两极格局。20 世纪 50 年代初，日本国内

一直有声音，希望开拓对华贸易，实现经济自立。对此，美国认为中日关系的缓和将削弱美国在远东

对抗苏联的地位。于是，美国企图加强日本同东南亚的关系，以此促使日本不要倒向中国，令日本在

没有中国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自立。② 日本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正契合美国远东战略部署的要

求。此后，中日经济关系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止步于有限的民间贸易。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

系的正常化与发展，弱化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经济动力和联结，导致《和约》所奠定的亚太地区两极

格局变得更为分明与固化。

［本文作者史勤，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宁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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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缅甸舆论责日经济扩张 支持政府采取抵制日本货物入口的措施》，《新仰光报》( 仰光) ，1959 年 12 月 27 日，厦门大学南

洋研究院馆藏资料，NY －003 － 3119 － 0084。
除加强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外，美国还支持日本加入“科伦坡计划”、“关贸总协定”，并对日开放了国内市场，将日本与西方经

济体系紧紧绑在一起。有关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复兴政策，可参见崔丕《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第 139—173 页。



influence，creating a new era of funeral paradigm with humanistic care and making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funeral civilization.

Yu Xiongfei，Worsaae＇s‘the Viking Age’and the Nationalism in 19th-Century Denmark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840s—1860s，two wars broke out between Denmark and Germany

because of their territorial disputes over the Duchy of Schleswig. The consequences that Denmark lost

the two wars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to get rid of the influence of Pan-Scandinavism

eventually，entering a new historical stage. The new academic term，‘the Viking Age’，which was

invented by the famous Danish scholar，Worsaae，was the stress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in the respect

of the Danish academia. This term was mold as the‘Golden Age’of the ancient Danish history. It also

led the Danish people，who were in depression during the afterwar period，to find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cultural identity，and also ensur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continued in accordance to

the interests of Danish nation and state. During the same period，the nationalists of Norway and

Sweden absorbed the idea of cultural identity from Pan-Scandinavism，and they chose the different

paths suitable for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to establish the national identity. Meanwhile，the invention

of‘the Viking Age’built a new research field for the academia and reshaped the European history

from the medieval period to the present.

Shi Qin，Negoti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Burma over the War Ｒeparations Issue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war reparatio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Japan and Burma

reached a creative solution based on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This was the first successful case

in Asia to resolve such issue. Burma was not a signatory to that treaty，Japan therefore expande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services in production，salvaging and other work’. The new

explanation，a concession made by Japan when it met Burma at the first stage，becam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During the final negotiations，Japan proposed a solution with

economic cooperation as well as Equality Clause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demands of Burma on equal

treatment. Finally，two countries signed a bilateral agreement to settle the war reparations issue.

Taking it as a successful emulation，Japan rebuil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s with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y developing an integrated plan containing both war reparations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This，on the one hand，improv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Japan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ecause of the compensatory nature of the war reparations. On the other

hand，Japanese intended to gain economic interests through the war reparations， incurring the

subsequent opposition of Southeast Asia against Japan＇s economic invasion. In addition，along with the

U. S. strategy of dividing 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Japan strengthened the ties



with Southeast Asia，which led to the solidification of the bipol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Wang Sansan，Parthia and Eastward Permeation of the Hellenistic Culture

The Parthian Empire，which arose in the era of the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s blending and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was one of the Hellenistic countries that established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Han Empi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ning of the Silk Ｒoad. The literature records indicated that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dur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Parthian Empire.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not

only confirm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empires through the Silk Ｒoad on land，

but also supplement and explain that the relationships of maritime communication already existed

between them before Zhang Qian＇s travel to the west.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Parthian Empire，a

great number of Hellenistic cultural factors mixing in the Parthian art crossed the Ts＇ung-ling to the

Tarim Basin，and they were penetrated into the culture and art of the Han Dynasty in its own way

silently，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Yi Jianping，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ultural Evolutionary Theories by Elman Ｒ. Service and

Morton H. Fried

The theories proposed by Elman Ｒ. Service and Morton H. Fried respectively on cultural evolution

are two monuments of neo-evolutionism，having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tudies of anthropology，

ethnology，archaeology，and history. Moreover，in the studies of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primitive societies in China，a tendency could be found that the above two theories

gradually covered up the classic social evolution theory proposed by Lewis H. Morgan. However，there

are many misunderstandings，especially among the Chinese scholars，in distinguish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ervice＇s and Fried＇s theory. Both theories are composed of four social evolutionary stages，

accordingly，they look almost like the same outwardly. Therefore，three major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theorie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The egalitarian stage by Service is divided into the

Band and the Tribe，whereas those two stages are combined by Fried into an Egalitarian society. The

inegalitarian stage before the state by Service is only the chiefdom，while according to Fried，they are

the ranked society and stratified society at the inegalitarian stage. On the other hand，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by Service is the evolution of the centralized leadership within the

chiefdom，while based on Fried＇s theory，it is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dominant stratified class which

eventually legalized their violence to protect the stratified order.


